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學生海上實習保證書
茲保證  貴校             系     學年度在校實習學生              在船實習期間，遵守學校及實習公司有關海上實習之規定，並服從船上人員之指導，如有違反規定被實習公司遺返，或與公司訂有合約而未履行致造成實習公司之損失者，本人願負責賠償（包括機票等各相關費用）。
保證人  家長(或監護人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
        身分證字號

        住址

被  保  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

        學號

        身分證字號

        住址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QP-實-01-05A








